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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公司出资设立杭州合资公司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

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、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拟出资 7000 万元与北京银泰置地商业有

限公司（下称“北京银泰”）在杭州设立杭州银云商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杭州银云”，暂定

名，以工商登记为准）。 

2、本次对外投资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3、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1、基本情况 

公司拟与北京银泰在杭州共同出资设立杭州银云，注册资本 1亿元（认缴金额，分次缴足），

其中：公司出资 7000万元，持股 70%；北京银泰出资 3000万元，持股 30%。杭州银云主要从

事商业管理业务（最终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为准）。 

2、董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7年 4月 1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，应参会董事 6

名，实际参会董事 6名。会议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规定。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公司出资设立杭州合资公司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出资 7000 万元与北京银泰在杭州设立杭州

银云，杭州银云主要从事商业管理业务（最终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为准）,公司持有杭州银云

70%的股权；同意公司与北京银泰签订《商业管理公司投资协议》。（具体事宜详见公司同日

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上

刊登的临 2017-047号《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》。） 



本次对外投资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董事会审议通过

该事项后，公司将签订相关协议。就本次对外投资的相关事宜，提请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

理办公会跟进、办理。 

3、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二、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

名称：北京银泰置地商业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10年 9月 17日 

法定代表人：沈国军 

注册资本：10000万元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号院 

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；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、企业管理、市场调查；经济信息咨询、

企业形象策划；承办展览展示；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转让、计算机技术培训；销售针纺

织品、百货、五金交电、化工产品（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）、计算机软硬件、

木材、机械设备；劳务服务。 

截至 2016年 12月 31 日（未经审计），北京银泰资产总额 6,746,298,761.70 元，净资产

值为-467,794,732.00元，营业收入 2,501,585.27 元，净利润为-310,627,204.19 元。 

北京银泰目前的股权结构为：北京国俊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95%的股权；中国银泰投资有

限公司持有其 5%的股权。 

三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暂定名：杭州银云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

经营范围：商业管理 

注册资本：10000万元 

合资公司信息以工商登记为准。 

四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与北京银泰签订的《商业管理公司投资协议》（下称“本协议”）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出资约定 

序号 发起人姓名/名称 认缴出资额（万元） 股权比例 

1  公司 7000  70% 



双方约定，双方对杭州银云的出资应根据双方间的其他约定，在约定期限之间实缴到位，

该等具体实缴出资时间在杭州银云公司章程中予以明确。 

    2、杭州银云治理结构 

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，由公司提名三名董事，北京银泰提名二名董事，并由股东会选举

产生；董事长由董事会从公司提名的董事中选举产生，董事长是公司法定代表人。杭州银云设

监事一名，由北京银泰提名，经股东会选举产生。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由公司提名的人员出任。 

3、在杭州银云设立后，将采用员工持有部分杭州银云股权的形式进行市场化激励机制建

立。该等激励机制将由公司和北京银泰各自履行内部决策程序，并按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以及

上市公司监管的相关规定履行全部必要的法律程序后确定。同时，公司和北京银泰在执行该激

励机制后股权比例仍应保持为 7 : 3。 

4、资金投入及财务管理 

为满足运营发展的资金需要，在杭州银云不具备融资能力或者融资额不能满足其运营的情

况下，应当由双方股东按股权比例为杭州银云提供股东借款，杭州银云按照商定的标准支付借

款利息，另有约定的除外。 

杭州银云资金封闭运作管理，如资金有冗余，在不影响正常运营的前提下，双方股东可协

商按照股权比例使用冗余资金。 

如为获取贷款，杭州银云需要双方股东提供担保的，双方股东根据持股比例承担保证责任，

或各自提供相关金融机构认可之担保。 

5、争议解决方式 

因本协议的签署及履行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，公司和北京银泰应通过友好

协商解决。如果自争议发生之日起 30日内不能协商解决，则争议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中国国际

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依据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北京提起仲裁。 

6、协议生效 

本协议于公司和北京银泰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五、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

2  北京银泰 3000  30% 

合计 10000 100% 



公司本次与北京银泰共同出资设立商业管理公司，可保障公司收购银泰项目的商业部分持

续稳定运营，有利于提升公司持有商业部分的运营能力。 

六、本次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

杭州银云主要从事商业管理服务，受商贸行业和商业服务市场的变化影响，后续经营发展

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 4月 18日 

 


